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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废旧轮胎循环利用项目和报废汽车 

综合利用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在现有电子废弃物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循环产业链，以兰考为基地发展以

报废汽车拆解和废旧轮胎循环利用再生资源的回收与加工等循环经济产业，建设格

林美（中原）循环经济产业园，公司拟在河南兰考投资50,268万元建设废旧轮胎循

环利用项目及报废汽车综合利用项目，由公司下属公司河南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

司具体实施。 

2、公司于2015年12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会议以6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废旧轮胎循环利用项目的议案》、《关

于投资建设河南报废汽车综合利用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要提交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 投资主体介绍 

本次投资主体为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新建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年处理量 10万吨轮胎再生循环利用项目 



项目选址：河南省兰考县产业集聚区中州大道东段北侧 

建设单位：河南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 25,168 万元。资金计划由企业自筹和银行

贷款共同组成，银行贷款 16,489万元，企业自筹 8,679万元。 

项目建设期：2.5年。 

项目建设规模：年废轮胎处理能力 10万吨。 

项目效益测算：本项目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 27,300万元，税后净利润 4,175

万元，投资回收期 7.65年（所得税后）。 

（2）项目名称：报废汽车综合利用项目 

项目选址：河南省兰考县产业集聚区中州大道东段北侧 

建设单位：河南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 25,100万元。资金计划由企业自筹和银行贷

款共同组成，银行贷款 15,831万元，企业自筹 9,269万元。  

项目建设期：2年。  

项目建设规模：年处理报废汽车 10万辆。 

项目效益测算：本项目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45,073万元，税后净利润3,493万

元，投资回收期7.97年（所得税后）。 

四、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兰考是中原的腹地，公司以兰考为基地建立中原经济圈的电子废弃物、报废汽

车及废轮胎的资源化利用的技术体系与生产装备体系，有效解决各类城市矿产资源

的循环利用，打通公司“武汉—中原—天津”的报废汽车回收与处置的大动脉，延

伸报废汽车后端处理产业链，进一步奠定了公司在全国范围报废汽车处理业务的核

心地位。同时，本次对外投资还将全面提升公司以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为主体的

废物产业核心竞争力，满足公司和行业快速增长的要求，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五、项目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时可能存在产品市场、原



料供应市场、项目建设、经营管理及关键人才等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备查文件：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